
附件 1

2023 年各单位（含辅导员）教师高级职称

申报限额分配表

单位名称

申报限额

教授 副教授
绩效

（用于教授、副教授的破格申报）

能源与矿业学院 1 2 1

应急管理与安全工程学院 1 2 1

地球科学与测绘工程学院 2 4 1

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3 4

机电与信息工程学院 4 7

管理学院 2 4

力学与建筑工程学院 3 4 1

理学院 2 4

文法学院 2 6

马克思主义学院 1 2

体育教研部 1 1

辅导员 0 3

合计 22 43 4


